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新型天然食品添加剂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新型天然食品添加剂产业化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生态工业集中区石林国际旅游食品城10-001至004号
	云南维他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遵义天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项目租用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生态工业集中区石林国际旅游食品城10-001至004号闲置空厂房（为1栋5层建筑），占地面积675.39m2，总建筑面积2701.56m2，经简单装修及设备安装后形成原辅料库、筛分制粒间、干燥间、压片间、内包装间、外包装间等生产区及办公区等；项目共设置3条生产线，年产食品添加剂共计5000吨（其中年产60吨微藻干粉、4630吨微囊粉、10吨片剂及300吨水分散乳液）。
	1、大气污染防治对策措施

（1）本项目直燃式天然气线性热风机燃烧天然气产生的废气经1根21m高排气筒排放。（2）本项目喷雾干燥工段经旋风收集器收集物料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通过1套喷淋除尘器收集后由23m高排气筒排放。（3）建设单位在运营过程中通过加强工作人员管理、合理操作设备以确保项目无组织排放的粉尘在厂界处能够满足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表2中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控限值。（4）项目区垃圾桶等加盖，及时清掏设施中的污染物。（5）理化实验室加强通风，工作人员合理操作设备。

2、噪声污染防治对策措施

（1）在满足工艺设计要求的条件下，优先选用噪声低、振动小的设备，从声源上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2）定期检查设备，加强设备维护，使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和减轻非正常运行产生的噪声污染。
3、水污染防治对策措施

（1）项目内实施雨污分流制，雨水排至项目周边市政雨水管道。（2）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纯水制备废水、车间冷热一体机排放的废水属清净下水，直接排入西城大道市政雨水管道；项目设备清洗废水、车间地面清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与办公生活污水、中和预处理后的理化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一起进入“石林县生态工业集中区石林国际旅游食品城”已建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A标准限值后排入西城大道市政污水管道，最终进入石林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4、固体废物防治对策措施

（1）项目区原辅材料包装袋、成品包装废包装材料，经收集后外卖给当地废旧品收购员。（2）微藻干粉生产过程中质检不合格产品，外售给饲料生产厂家做原料。（3）喷淋除尘器循环水池沉渣经打捞收集后外售给饲料生产厂家做原料。（4）项目热空气制备过程中空气过滤器产生的废滤膜、车间通风换气环节滤膜更换产生的废滤膜，在更换环节由生产厂家回收处理。（5）项目纯水制备设备更换下来的废弃活性炭、石英砂、滤膜，经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6）项目区沉淀池沉渣、生活垃圾等集中收集于项目区拟设垃圾桶内，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7）项目运营期各类设备检修环节会产生少量废机油，经收集至危废暂存间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清运处置。（8）项目理化实验室产生的废液经废液收集桶收集后委托有资质的处置单位定期清运处置。（9）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定时清扫，定时收集。


